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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陕西电力市场合同电量转让交易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陕发改运行〔2020〕959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完善陕西电力市场体系，丰富市场交易品种，为市场主体

提供降低违约风险的有效手段，规范发电权交易及合同电量转让

交易，提高市场交易合同履约率，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国家能源局《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（暂行）的通知》

（发改能源〔2016〕2784 号）和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、陕西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印发陕西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（试

行）的通知》（西北监能市场〔2020〕10 号）以及相关法律、法

规规定，我委牵头编制了《陕西电力市场合同电量转让交易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附件：陕西电力市场合同电量转让交易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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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0 年 7 月 14 日

（1-50﹝2020﹞3 号）

陕西电力市场合同电量转让交易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完善陕西电力市场体系，丰富市场交易品种，为

市场主体提供降低违约风险的有效手段，规范发电权交易及合同

电量转让交易，依据《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（暂行）》（发改

能源〔2016〕2784 号）、《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促进发电权交

易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能发监管〔2018〕36 号）、《陕西省电力

中长期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（西北监能市场〔2020〕10 号）及市

场相关交易规则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合同电量转让交易是指在不影响相关方利益的前

提下，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合同电量的有偿卖

出和买入的交易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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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合同电量转让交易包括优先发电合同电量转让交

易和市场化合同电量转让交易。

第四条 合同电量转让交易一般应遵循安全高效、节能减

排、公平公正、风险自担原则，在保障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有序进

行。

第五条 参加合同电量转让交易的发电企业、售电公司和电

力用户要符合《陕西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》、《陕西省售电侧改

革试点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要求，并已在陕西电力交易中心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交易中心）注册生效。参加合同电量转让交易

的发电企业还应取得发电业务许可证且进入商业运营。

第二章 交易类型和周期

第六条 合同电量转让交易每月组织一次。交易标的包括次

月及本年度内后续月份的优先发电合同电量、直接交易合同电量

和省间交易合同电量。具备条件时，可适当缩短交易周期。

第七条 合同电量转让交易主要采用双边协商交易和挂牌

交易两种方式。

双边协商交易由出让方和受让方自主协商交易电量、价格

等，签订双边协议，提交交易中心，并通过电力交易平台进行申

报，经安全校核后形成交易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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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交易由交易中心统一组织，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开展，由

转让方提交转让挂牌申请，明确转让电量、价格等信息；交易中

心据此组织交易，由受让方摘牌，经安全校核后形成交易结果。

第八条 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也可以通过双边

协商开展合同电量回购交易。合同电量回购交易可以是全部电量

回购交易，也可以是部分电量回购交易。合同电量回购交易须经

调度机构安全校核和交易机构确认后正式生效。

第三章 发电企业之间合同电量转让交易

第九条 发电企业之间的优先发电合同电量转让交易必须

符合节能减排原则：

（一）火电机组可以转让给风电、光伏发电、水电等清洁能

源机组，不得逆向转让。

（二）火电机组之间原则上只允许小容量、低效率、高污染

及关停机组向大容量、高参数、环保机组转让，不得逆向转让。

（三）保证电网安全运行所需的发电量不得转让。

（四）热电联产机组以热定电电量及余热余压余气、垃圾发

电等非常规机组优先发电电量不得转让。

第十条 鼓励风电、光伏等新能源机组替代常规火电机组发

电交易。在风电、光伏等新能源消纳受限地区，为减少弃风、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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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电量，新能源机组之间可以开展相互替代发电交易。

第十一条 鼓励风电、光伏等新能源机组，以及大容量、高

参数、环保机组开展替代燃煤自备电厂机组发电交易。

第十二条 自备电厂余量上网电量参与市场交易所达成的

合同电量不得转让。

第十三条 合同电量转让交易约束条件：

（一）任何一次交易组织中，同一发电单元只能在出让方和

受让方中选择一种身份参与合同电量转让交易。

（二）合同电量转让交易成交后，合同执行期内原则上不能

进行二次转让或合同回购。

（三）受电网运行条件约束的发电机组电量不得转让。

（四）直接交易合同或省间交易合同中明确规定不能转让的

发电电量不得转让。

第四章 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之间的合同电量转让交易

第十四条 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之间的合同电量转让交易

约束条件：

（一）在同一次交易中，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只能在出让

方和受让方中选择一种身份参与合同电量转让交易。

（二）合同电量转让交易成交后，合同执行期内原则上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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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二次转让或合同回购。

（三）参与批发交易的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之间可以转让

与发电企业成交的交易合同电量。

（四）售电公司之间不允许转让零售用户代理合同关系。同

一售电公司代理的同一电网企业供电的零售用户之间可进行合

同电量转让交易。

（五）合同电量转让交易受电网运行条件约束时不得转让。

（六）直接交易合同或省间交易中明确规定不能转让的，电

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不得进行转让。

第十五条 拥有配电网的售电公司所承担的优先购电用户

合同电量不得转让，所承担的保底供电责任不因电量转让而免

除。

第五章 交易组织

第十六条 原则上每月 15 日以前完成合同电量转让交易，

市场主体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电力交易平台申报交易意向或确

认交易；在申报期结束 5 个工作日内，交易中心向相关市场主体

发布交易结果。

第十七条 合同电量转让交易试行电子合同。参加交易的市

场主体通过电力交易平台账号、密码对交易承诺书进行确认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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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承诺书+交易结果共同构成电子合同。交易结果一经发布，

电子合同立即生效，产生法律效力。

第十八条 双边协商合同电量转让交易流程：

（一）交易申报。在交易申报期内，由出让方（受让方）通

过电力交易平台申报拟出让电量、电价等信息，受让方（出让方）

进行确认。

（二）交易出清。交易中心在申报期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，

对电力交易平台申报信息进行校核，出清无约束交易结果，并提

交电力调度机构进行安全校核。

（三）安全校核。电力调度机构在 2 个工作日之内将校核结

果返回交易中心，形成有约束交易结果。

（四）结果发布。安全校核通过后，交易中心于下 1 个工作

日发布交易结果。

第十九条 挂牌合同电量转让交易流程：

（一）挂牌。在交易申报期内，由出让方向交易中心提出合

同电量转让挂牌交易申请，经初审通过后，由出让方通过电力交

易平台申报挂牌电量、电价等信息。

（二）摘牌。受让方通过电力交易平台申报摘牌对象和摘牌

电量、电价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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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交易出清。交易中心在交易闭市后 2 个工作日内，对

电力交易平台申报信息进行校核，按相关规则出清无约束交易结

果，并提交电力调度机构进行安全校核。

（四）安全校核。电力调度机构在 2 个工作日之内将校核结

果返回交易中心，形成有约束交易结果。

（五）结果发布。安全校核通过后，交易中心于下 1 个工作

日发布交易结果。

第六章 结算与考核

第二十条 交易中心负责出具合同电量转让交易结算依据。

第二十一条 发电企业之间的合同电量转让交易执行后，由

受让方与电网企业按原合同规定电价进行结算。出让方与受让方

之间的转让费用由交易双方自行结算。

第二十二条 参与批发交易的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之间的

合同电量转让交易，不影响与发电企业达成的上网电价。电力用

户输配电价（含线损）按照受让方对应电压等级收取。受让方按

“原交易合同电价+受让方对应电压等级输配电价+政府性基金

及附加”与电网企业结算。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转让费用由交

易双方自行结算。

第二十三条 合同电量转让后，按原合同电量对应的结算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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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进行结算。同一市场主体同时存在多份处于同一结算序位转让

合同的，在同一结算序位内，按转让合同生效时间先后顺序结算。

部分电量转让的，转让电量优先于原合同剩余电量结算。

第二十四条 合同电量转让交易达成后，由受让方承担履约

责任。合同电量全部转让的，对履约情况只考核受让方，不考核

出让方；合同电量部分转让的，按分割后的合同电量，转让部分

只考核受让方，未转让部分只考核出让方。

第七章 其它

第二十五条 交易中心、电力调度机构、市场主体应当遵循

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原则，披露相关交易信息。

第二十六条 市场主体发生争议时，采用自行协商，提请陕

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调解，相关机构

仲裁，法律诉讼等方式进行解决。

第二十七条 市场主体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，由国家能源局

西北监管局会同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依照相关规定进行调

查处理。

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由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
